
賴復進安心就學助學金辦法 

112 年 9 月 14 日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通過 

112 年 9 月 25 日校長核定通過 

 

第一條  為鼓勵學生就讀本校，提供助學經費使其安心就學、勤研學術，特設「賴

復進安心就學助學金」。 
 

第二條  經費來源為校友賴復進先生及其相關企業捐款。 
 

第三條  助學名額為本校大學部大二以上本國籍在學生(含五年一貫生)，每學年甄

選 2位獲助學生，每人每學年 7萬 2,000 元，分上、下學期發放，至多得

領取 3學年，合計 21萬 6,000元。 
 

第四條  大學部大二以上本國籍在學學生，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提出申請: 

        一、家境清寒(具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或清寒身分者)，

請檢附清寒證明(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證明、國稅局

開立之家庭所得及財產資料清單或導師根據學生家境出具之證明)。 

        二、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等第積分平均 GPA3.7(百分制 84分)以上，請檢附

成績證明書。 
 

第五條  本助學金根據捐款者每學年指定之科系名額，經本校學務處生輔組審查，

以家境清寒為優先，再參考成績排序等資料，核定助學金推薦名單，送校

友賴復進先生及其相關企業核定助學金最終獲獎名單。 
 

第六條  核定受助學生受獎期間需無懲處紀錄，每學期學業成績等第積分應達平均

GPA3.7(百分制 84分)以上，並履行學務處指定每學期之服務學習時數 40

小時(每學年服務學習時數共 80小時)。並於每學期公告時間前繳交前述學

業成績及服務學習佐證資料，以利助學金續領核發作業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 

第七條  核定受助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取消其受助資格並停發助學金: 

        一、有辦理保留入學資格、休學、轉學或退學之情形者。 

        二、受助學生有偽造、變造或提供不實資料經查屬實者。 

        三、若受助學生有受懲處或不履行本辦法規範之具體情事者，經學務處生

輔組通報，得依情節予以停發並變更受助者。 

        因不可抗力或特殊事由者，經審查確認後，不受本條款限制。 
 

第八條  領取本助學金期間，受助學生不得同時領取校內其他清寒獎學金。 
 

第九條  本助學金之捐款得以累積，不依學校會計制度之年度預算方式須於當年度

將經費核銷。 
 

第十條  本辦法經獎助學金委員會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
